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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5-027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国盛金控；证券代码：002670；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5年2月19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盛金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9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事项，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核准批复文件等监管要求
办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国盛证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经营和合并报表当期损益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2022）洪仲案裁字第0231号《裁决书》裁定，公司就雪松信托以1元对价向公司转让其所
持公司全部股份等，向南昌中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该事项仍在推进中。强制执行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仲裁事项强制执行相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鉴于所申请执行股票全部被质押，且存在被不同法院冻结等情况，最终执行仍需经过相应的司
法程序，最终执行情况和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就强制执行的重大进展情况进
行披露。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网站和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核实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651弄88号4号楼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
164,068,732
38.780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公司总股本426,810,818股，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3,740,516股，因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无表决权，故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423,070,30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朱小海先生出席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4,953
比例（%）
99.8209

反对
票数

185,129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108,650
比例（%）
0.066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4,953
比例（%）
99.8209

反对
票数

185,129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108,650
比例（%）
0.066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4,953
比例（%）
99.8209

反对
票数

185,129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108,650
比例（%）
0.066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3,253
比例（%）
99.8199

反对
票数

179,829
比例（%）
0.1096

弃权
票数

115,650
比例（%）
0.070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839,053
比例（%）
99.8600

反对
票数

114,129
比例（%）
0.0695

弃权
票数

115,550
比例（%）
0.070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80,253
比例（%）
99.8241

反对
票数

158,529
比例（%）
0.0966

弃权
票数

129,950
比例（%）
0.079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74,132
比例（%）
99.6950

反对
票数

248,029
比例（%）
0.2029

弃权
票数

124,850
比例（%）
0.10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提供相应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05,053
比例（%）
99.7783

反对
票数

229,829
比例（%）
0.1400

弃权
票数

133,850
比例（%）
0.081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576,135
比例（%）
99.7698

反对
票数

236,329
比例（%）
0.1441

弃权
票数

141,150
比例（%）
0.086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873,132
比例（%）
99.6942

反对
票数

237,029
比例（%）
0.1939

弃权
票数

136,850
比例（%）
0.1119

1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773,553
比例（%）
99.8200

反对
票数

165,229
比例（%）
0.1007

弃权
票数

129,950
比例（%）
0.079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
租赁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
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763,707
22,704,907
22,620,507

22,629,707

22,615,907

22,619,507
22,698,207

比例（%）

99.0011
98.7453
98.3783

98.4183

98.3583

98.3739
98.7162

反对

票数

114,129
158,529
248,029

229,829

236,329

237,029
165,229

比例（%）

0.4963
0.6894
1.0786

0.9995

1.0278

1.0308
0.7185

弃权

票数

115,550
129,950
124,850

133,850

141,150

136,850
129,950

比例（%）

0.5026
0.5653
0.5431

0.5822

0.6139

0.5953
0.56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表决

情况。
2、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3、议案5、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4、议案7、议案10关联股东朱新爱、方培喜、刘静、朱小海已回避表决，议案9关联股东杨小康已

回避表决。
5、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作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梦莹律师、么舒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3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终止变更证券简称的议案》变更了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
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6月 26日 9:

15-9:25,9:30-11:30及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6月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金融城二期A4幢21层21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储开荣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2024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

489
488
1

112,075,957
111,433,957
642,000
11.1211%
11.0574%
0.0637%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和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43,105,1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773%；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486人，代表股份68,328,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801%。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和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64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37%。

注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

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A股）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39,357
642,000

111,981,357
47,409,223

比例
99.9151%
100.0000%
99.9156%
99.8009%

反对
票数（股）
50,500

0
50,500
50,500

比例
0.0453%
0.0000%
0.0451%
0.1063%

弃权
票数（股）
44,100

0
44,100
44,100

比例
0.0396%
0.0000%
0.0393%
0.0928%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告与年度报告（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56,257
642,000

111,998,257
47,426,123

比例
99.9303%
100.0000%
99.9307%
99.8364%

反对
票数（股）
44,900

0
44,900
44,900

比例
0.0403%
0.0000%
0.0401%
0.0945%

弃权
票数（股）
32,800

0
32,800
32,800

比例
0.0294%
0.0000%
0.0293%
0.069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46,657
642,000

111,988,657
47,416,523

比例
99.9217%
100.0000%
99.9221%
99.8162%

反对
票数（股）
53,100

0
53,100
53,100

比例
0.0477%
0.0000%
0.0474%
0.1118%

弃权
票数（股）
34,200

0
34,200
34,200

比例
0.0307%
0.0000%
0.0305%
0.072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46,957
642,000

111,988,957
47,416,823

比例
99.9219%
100.0000%
99.9224%
99.8169%

反对
票数（股）
51,900

0
51,900
51,900

比例
0.0466%
0.0000%
0.0463%
0.1093%

弃权
票数（股）
35,100

0
35,100
35,100

比例
0.0315%
0.0000%
0.0313%
0.0739%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57,757
642,000

111,999,757
47,427,623

比例

99.9316%
100.0000%
99.9320%
99.8396%

反对

票数（股）

46,200
0

46,200
46,200

比例

0.0415%
0.0000%
0.0412%
0.0973%

弃权

票数（股）

30,000
0

30,000
30,000

比例

0.0269%
0.0000%
0.0268%
0.0632%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288,357
642,000

111,930,357
47,358,223

比例

99.8693%
100.0000%
99.8701%
99.6935%

反对

票数（股）

88,200
0

88,200
88,200

比例

0.0791%
0.0000%
0.0787%
0.1857%

弃权

票数（股）

57,400
0

57,400
57,400

比例

0.0515%
0.0000%
0.0512%
0.1208%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281,057
642,000

111,923,057
47,350,923

比例

99.8628%
100.0000%
99.8636%
99.6781%

反对

票数（股）

91,500
0

91,500
91,500

比例

0.0821%
0.0000%
0.0816%
0.1926%

弃权

票数（股）

61,400
0

61,400
61,400

比例

0.0551%
0.0000%
0.0548%
0.1293%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39,095,578
642,000

39,737,578
39,095,578

比例

99.6866%
100.0000%
99.6917%
99.6866%

反对

票数（股）

80,000
0

80,000
80,000

比例

0.2040%
0.0000%
0.2007%
0.2040%

弃权

票数（股）

42,900
0

42,900
42,900

比例

0.1094%
0.0000%
0.1076%
0.1094%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钟山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合计数为519,
827,256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36,957
642,000

111,978,957
47,406,823

比例

99.9130%
100.0000%
99.9135%
99.7958%

反对

票数（股）

52,200
0

52,200
52,200

比例

0.0468%
0.0000%
0.0466%
0.1099%

弃权

票数（股）

44,800
0

44,800
44,800

比例

0.0402%
0.0000%
0.0400%
0.0943%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变更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11,310,257
642,000

111,952,257
47,380,123

比例

99.8890%
100.0000%
99.8896%
99.7396%

反对

票数（股）

71,700
0

71,700
71,700

比例

0.0643%
0.0000%
0.0640%
0.1509%

弃权

票数（股）

52,000
0

52,000
52,000

比例

0.0467%
0.0000%
0.0464%
0.1095%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菲、高林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5-31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袁汉源先生（简称“提议人”）向公司送达的《关于提议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一）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袁汉源先生
（二）提议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回归，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袁汉源先生提议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或实施股权激励。

三、提议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回购股份的用途：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实施股权激励。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
（六）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具体内容以公司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袁汉源先生在本次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增减持计划的说明
提议人袁汉源先生在公司回购股份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后续有增减持公司股

份计划，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袁汉源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

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七、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述提议尽快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

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股份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提议人出具的《关于提议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英联股份”）A股股票（股票代码：002846）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对重点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自身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坚定落实“快消品金属包装+新能源材料复合集流体”双主业驱动发展战略。
快消品金属包装板块发展稳健，公司在智能化生产和精益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2025年

第一季度营收规模同比增长6.74%，实现净利润 1104.36 万元，同比增长 723.54%。
复合集流体板块的产业化进度不断推进，公司在产能方面持续建设，在下游市场开拓方面，公司

复合铝箔、复合铜箔产品逐步取得小批量订单、与头部电池客户的合作持续推进。此外，公司依托蒸
镀工艺的技术储备优势，深入推进技术创新，研发应用于固态电池的锂金属/复合集流体负极一体化
材料，不断扩展复合集流体技术在各类领域上的应用。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号：2025-028），于2025年
5月23日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披露的《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5-002）。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自查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

公司于2025年6月14日至2025年6月25日在公司内部系统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公司全体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截
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的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二）拟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三）拟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拟激励对象为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入本次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2025-027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8
204,413,845
37.16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云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孙雪东先生、魏佳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韦元贤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78,844
比例（%）
99.0044

反对
票数

1,830,601
比例（%）
0.8955

弃权
票数

204,400
比例（%）
0.100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4,044
比例（%）
99.0070

反对
票数

1,835,101
比例（%）
0.8977

弃权
票数

194,700
比例（%）
0.095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211,444
比例（%）
98.9225

反对
票数

1,885,901
比例（%）
0.9225

弃权
票数

316,500
比例（%）
0.1550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2,382,644
比例（%）
99.0063

反对
票数

1,830,101
比例（%）
0.8952

弃权
票数

201,100
比例（%）
0.098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849,943
比例（%）

98.7457

反对

票数

2,295,801
比例（%）

1.1231

弃权

票数

268,101
比例（%）

0.1312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1,720,343
比例（%）

98.6823

反对

票数

2,453,201
比例（%）

1.2001

弃权

票数

240,301
比例（%）

0.117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83,360,652

12,159,167

6,330,124

3,627,061

2,703,06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1.1727

76.9494

64.6594

反对

票数

0

0

2,295,801

818,401

1,477,400

比例（%）

0.0000

0.0000

25.8128

17.3626

35.3406

弃权

票数

0

0

268,101

268,101

0

比例（%）

0.0000

0.0000

3.0145

5.688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同意

票数

18,435,091
比例（%）

87.7903

反对

票数

2,295,801
比例（%）

10.9329

弃权

票数

268,101
比例（%）

1.276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二）涉及重大

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毅、朱海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078
债券代码：127107 债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向常州优融、上海迈环、万里扬管理、芜湖华安、常州青枫、常州星远、常州超领、江苏信保等8名交易
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苏科达66.46%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05号）（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意见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内容详见与
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较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披露的《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重组报告书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
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
有相同含义）：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释义

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第五节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第六节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情况

第七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第八节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

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

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五节 独立董事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第十六节 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

第十七节 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声明

第十八节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附表一

修订内容

无

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为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已按照重要性重新排
序

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无

更新穿透至最终持有人情况、私募投资基金及备案情况、存续期与
锁定期匹配情况、其他事项说明等

无

无

无

更新近年来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并购交易的市盈率、市净率

无

根据修订后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修订
对应内容

更新同行业可比公司2024年指标等相关内容

无

无

无

更新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无

无

无

无

新增表格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53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股东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6.76%
5.94%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50206302910851G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厦门
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科欣”）的通知，其于2025年6月13日至2025
年6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00,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8%。
另，2023年7月13日-2025年6月25日，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的自
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润科欣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04%。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润科欣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76%变动为5.94%，触及1%刻度。具体情
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变动前
股数（万股）

2,826.8940

变动前
比例（%）

6.76%

变动后
股数（万股）

2,496.8540

变动后
比例（%）

5.9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3/07/13-
2025/06/25

注：1、“变动前比例”按2023年7月12日公司总股本417,951,200股为基数计算；“变动后比例”按
2025年6月25日公司总股本420,664,950股为基数计算；

2、权益变动方式“其他：被动稀释”是指因股权激励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的情形；

3、上述表中的比例数据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润科欣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及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瑞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人民币300万元的

政府补助款。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政府补助文件中未对资金支出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预计对公司2025年度的利润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相关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4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续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议
案》，同意公司公开注册发行人民币10亿元的永续中票。2025年6月2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562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有效期为2

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本期中票”）
的发行。本期中票发行额为 1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N年，单位面值为 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2.55%，利息自 2025年 6月 26日起开始计算。本期中票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主承销
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中票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网址分别为www.china⁃
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19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

上审（再融资）〔2025〕158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公司会同有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形成说明和回
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之回复报告》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